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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總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0月 8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行政大樓 2樓演講廳 

主席：許校長泰文                                               紀錄：張翠容 

出席人員：張副校長志清、林教務長泰源、鄭學務長學淵、李研發長光敦(請假)、顧總務長

承宇、鄭圖資長錫齊、陳國際長義雄(吳佳真代理)、謝主任玉玲(張凱音代理)、

陳主任天任(請假)、盧院長華安、許院長濤、廖院長正信、莊院長水旺、卓院長

大靖、蕭院長聰淵、饒院長瑞正、邱委員蒼民(校友代表)、鄭委員燦鋒(校友代

表)、陳委員品妤(學生代表)、鍾委員武勳、江委員孟燦、陳委員明德(請假)、翁

委員文凱、李委員東霖、卞委員鳯奎、楊委員名豪、張委員琍雲、許副總務長世

孟(兼環安組組長)、張代理組長翠容、曹組長惠卿、楊組長淑蓉、林組長淑慧、

蔡組長仲景、陳隊長勇樹 

 

壹、主席報告： 

感謝總務處新團隊上任以來對校園安全維護緊急處置及各項規劃之推動，包括運動場防

水閘門及海岸景觀工程等將與水利署合作，希望能申請補助經費。另外目前推動的新建

案包括電綜大樓、進修推廣大樓、桃園觀音校區預計明年 3 月開工、馬祖校區國際學舍

辦理招標等，再次謝謝總務長及總務處的團隊以及大家的與會。 

 

貳、總務長報告：總務處規劃和執行重要事項簡報。(附件一 詳 P.4-10)  

主席： 

一、祥豐宿舍過度老舊潮濕，因應台船公司推動都更，本校配合推動辦理，亦可解決校本部

國際學舍的問題。馬祖校區國際學舍經費已到位，請總務處儘速辦理。 

二、本人上任以來，加速推動敦親睦鄰，主動拜會基隆市政府，共同合作推動基隆地區大學

城。 

三、駐警隊將來會納入學校安全系統整體考量調整組織架構。 

四、環安組人力會全力支持，雖然目前學校財務困難，因在現有員額下補足人力，唯有人力

到位才能確實推動業務，給學校一個舒適安全的環境。 

 

 

参、工作報告：(附件二) 
一、文書組工作報告(詳 P11-14) 

二、事務組工作報告(詳 P14-18) 

三、出納組工作報告(詳 P18-20) 

四、保管組工作報告(詳 P20-25) 

五、營繕組工作報告(詳 P25-26)  

六、環安組工作報告(詳 P26-29)  

七、駐警隊工作報告(詳 P.30) 

 

 

肆、報告事項討論：（討論過程：略） 

主席： 

一、有關巡邏 GPS及預警系統，將以建置智慧校園來規劃。 

二、學校老舊建物外觀，因經費問題無法一次解決，將選定建物逐年編列經費改善。有關選

用奈米瓷磚、增加混凝土 PSI數 1000-2000磅等請總務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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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期間，餐廳用餐師生無法保持社交距離，請總務處設置隔板，避免群聚。 

四、餐廳自助餐打菜透明罩是否加長？打菜師生是否強制戴口罩？請總務處與餐廳協調辦

理。 

五、萊克多巴胺美豬將開放進口，有關食安問題，請組成小組辦理並請食安所協助檢驗或外

聘委員予以協助，本案依業務權責送請學務處衛保組參考，並建議將萊克多巴胺納入檢

驗項目。 

六、各系所門面老舊，影響招生，請各學院協助盤點，各系所可先自行粉刷整理。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事務組 

案由：本校110年度節約能源措施（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及因應高電價時代來臨，持續就「管理改善方

面」、「照明節能」、「冷氣節能」、「節約用油」、「節約用水」、「大樓電梯

調控管理」、「事務機器設備節能」、「宣導工作」、「減少用紙」、「寒暑假部

分適當日期指定為教職員工彈性休假日」等面向擬定相關措施。 

二、 校區各大樓公共區域照明故障汰換優先以LED節能燈具。 

三、 賡續規劃擴充建置「能資源管理系統」並逐步邁向智慧化管控。 

(一)逐年辦理建置各教室內冷氣空調等設備智慧節能管控，及數位水表以達管控，並

評估建置校區各棟館樓水塔之揚水泵浦智慧控制，於離峰時間(用電電費較低)打

水以達節省電費之目的，110年預算編列經費324萬元。 

(二)中程規劃將各大樓中央空調納入系統管控，計有圖書館、體育館、學生活動中心

及育樂館等，並將全校各棟空調設備於用電尖峰時，採分區輪流卸載方式進行用

電調控，避免超過契約容量。 

(三)遠程規劃推行智慧校園，擬將能資源管理系統、校園各館樓電錶、監視器、消防

監測系統及防汎資訊等，整合一個監控系統平台。 

四、籲請各院系所實驗室負責人，協助辦理『關於用電安全事項』、『配合推動執行本

校節能措施』、『基於維護實驗室安全，推動執行實驗室不可留宿』等事項。 

五、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0年度節約能源措施（草案）詳附件三(P.31-32)。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冷氣及照明自動感應等納入節能措施，逐年編列預算逐棟推動智慧節能。 

三、請各教學助教協助教室用畢後關閉各項用電。 

四、請各系所辧公室同仁注意下班關閉不必要的燈。 

五、其他請總務處參考意見： 

(一)LED燈具容易發熱，請注意採購品質； 

(二)管理各館樓節電措施於各單位或樓層設置電錶案，請視經費評估辦理； 

(三)規劃學校建物整體風格。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總務會議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總務會議委員循例皆依本校組規及本要點規定辦理，為使本要點更臻完善，將依組

規第41條規定修正本要點第2點；並依現況辦理情形修正第4點。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附件四(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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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同意學生代表二位，一位校本部代表、一位馬祖校區代表。 

二、委員增加馬祖行政處處長，餘文字修正後通過。 

三、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四~一(P.34) 

 

陸、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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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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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文書組工作報告 

(一)108年全年及 109年 1至 9月統計如下： 

1.公文電子交換： 

 
 

2.公文線上簽核： 

 
 

3.電子化會議(無紙化)： 

 
 

收文總

件數
電子收文

電子收文比

率

一般公文

及專案列

管件數

發文總

件數

不適用

電子發

文件數

電子發

文件數

電子公文

交換件數

電子公布

欄件數

非電子發

文件數

公文電子

發文比率

全部公文

電子發文

比率

108年全年 16325 13708 83.97% 4876 4688 188 2100 1605 1722 1060 44.80% 43.07%

109年1月 971 841 86.61% 363 348 15 300 103 197 48 86.21% 82.64%

109年2月 1368 1194 87.28% 344 331 13 275 108 167 56 83.08% 79.94%

109年3月 1469 1299 88.43% 452 426 26 354 176 178 72 83.10% 78.32%

109年4月 1245 1071 86.02% 380 367 13 309 144 165 58 84.20% 81.32%

109年5月 1277 1119 87.63% 434 409 25 342 165 177 67 83.62% 78.80%

109年6月 1427 1252 87.74% 483 458 25 374 184 190 84 81.66% 77.43%

109年7月 1487 1311 88.16% 470 455 15 380 188 192 75 83.52% 80.85%

109年8月 1253 1091 87.07% 397 390 7 305 169 136 85 78.21% 76.83%

109年9月 1362 1189 87.30% 448 429 19 353 163 190 76 82.28% 78.79%

合計 11859 10367 87.42% 3771 3613 158 2992 1400 1592 621 82.81% 79.34%

收文 發文

月份

月份 電子收文
紙本轉線

上簽核數

自創簽

稿數

線上簽

核數

線上簽核

比率

電子公布

欄件數

發文平均

使用日數

108年全年 9882 362 6151 12703 78.82% 1384 3.20

109年1月 841 25 539 973 86.43% 197 3.24

109年2月 1194 32 629 1397 85.47% 167 3.26

109年3月 1299 29 827 1627 79.84% 178 3.31

109年4月 1071 35 656 1329 80.59% 165 3.13

109年5月 1119 20 757 1395 80.22% 177 2.9

109年6月 1252 24 827 1525 82.10% 190 3.15

109年7月 1311 28 658 1500 87.40% 192 2.92

109年8月 1091 30 754 1389 78.55% 136 3.55

109年9月 1189 31 758 1310 90.76% 190 3.73

合計 10367 254 6405 12445 78.82% 1592 3.24

月份 所有會議場次 電子化會議場次 電子化會議比率

108年全年 1093 601 54.99%

109年1-2月 183 107 58.47%

109年3月 140 79 56.43%

109年4月 150 85 56.67%

109年5月 171 110 64.33%

109年6月 152 77 50.66%

109年7月 100 59 59.00%

109年8月 91 60 65.93%

109年9月 127 70 55.12%

合計 1114 647 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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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子發文附件 ODF檔案比例： 

 
註：PDF檔案不列入計算母數 

 

(二)102-108年度收發文件數統計如下圖： 

 
 

(三)檔案歸檔管理： 

1.108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共編目歸檔檔案計 20,987件，其中紙本掃描 5,218 

件，密件 143件，永久保存 246件。 

2.109年 1月 1日至 9月 22日，共編目歸檔檔案計 14,028件，其中紙本掃描 3,808

件，密件 153件，永久保存 259件。 

3.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核本校民國 42至 81年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

鑑定報告及檔案鑑定結果清單，其審查結果清單列為政治檔案者，辦理移轉。 

4.109年 1至 6月檔案目錄彙送共計 310卷，已於 109年 7月 13日上傳彙送國家發展

委員會國家檔案局，並將「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email教育部承辦人。 

5.本校修訂「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業經 108年 12月 11日檔徵字第

1080004487號函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核修正通過，為求年度檔號使用一

致，本區分表訂於 109年 1月 1日起實施，並公告於公文管理系統周知本校同仁知

悉。 

6.依據教育部「政治檔案條例施行後各機關(構)應即辦理事項」，並參酌檔案局提供之

政治事件及其關鍵字，本校有政治檔案 4案，已於 109年 7月 8日函報教育部。 

月份 Word Excel Power point ODF
ODF檔案

比例

108年全年 376 188 1 16 2.75%

109年1月 19 6 0 15 37.50%

109年2月 13 8 0 3 12.50%

109年3月 30 7 0 6 13.95%

109年4月 22 4 0 4 13.33%

109年5月 23 5 0 5 15.15%

109年6月 23 4 0 6 18.18%

109年7月 14 11 0 21 45.65%

109年8月 14 7 0 10 32.26%

109年9月 23 3 0 5 16.13%

合計 181 55 0 75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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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 108年度訪視委員意見，修繕檔案室木門為不銹鋼防火門並符合具 1小時防火時

效，分別於 109年 5月 18日完成海空大樓 303檔案室之施作、於 109年 3月 30日

完作人社院 B1檔案室牆面及門之整修。 

(四)郵件收發作業： 

1.108年度全年統計，非平信信件包裹合計收件 31,755件、寄件 34,806件；郵資實付

金額 88萬 4,124元，其中含單位自付郵資 9萬 8,062元，本組實付郵資 78萬

6,062元。 

2.109年截至 8月統計，非平信信件或包裹合計收件 19,404件、寄件 26,617件；郵資

累計金額 59萬 1,771元，郵局折扣 3,094元，本組實付 58萬 8,677元。 

3.102-108年郵件收寄件數及寄件郵資統計如下圖： 

 
 

 
 

4.配合住宿輔導組學生宿舍開放日期，於 9月 5及 6日(星期六、日) 13:00-17:00派

員於郵務室服務學生領取包裹。 

(五)用印申請： 

1.108年度合計用印 5,773筆。 

2.109年度截至 8月合計用印 3,971筆。 

(六)公文績效： 

1.108年之公文績效目標，發文平均天數 3.2天、發文及存查案件之逾辦比率分別為

8%、7%。茲統計 108年全校之發文平均天數為 2.94天，發文及存查之逾辦比率分別

年度 

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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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93%及 5.69%，三項公文績效皆符合目標值。 

2.相較 107年全校之發文平均天數為 3.11天、發文及存查之逾辦比率分別為 12.53% 

及 12.31%，108年之發文平均天數、發文及存查逾辦比率三項均有進步。 

3.依據 109年 4月 23日公文檢核小組會議決議，109年之公文績效目標，發文平均天

數 3.2天、發文及存查案件之逾辦比率分別為 7%、6%。 

4.109年 1-8月公文績效統計如下圖： 

 
 

 
 

二、事務組工作報告 

(一)水電修繕與節能措施 

1.輪機實習工廠側門旁邊冷卻水塔浮球故障無法擋水，造成自來水溢出，已通知輪機

工廠人員處理。 

2.商船走廊路燈、行政大樓演講廳及海洋廳外牆壁燈、海事丙棟 2樓等四處照明不

足，更換為防水型 10WLED節能燈具，以維夜間使用者安全。 

3.小艇碼頭照明不足，增設 2盞路燈及廁所外增設 1盞戶外燈，以維夜間使用者安

全。 

4.男二舍地下室淹水，本組緊急將移動式抽水泵移動該處抽水，係為地下室一處抽水

馬達故障，另一樓的房間有水管聲響情形，經查為下水池的供水管逆止閥故障，均

已緊急處理。 

5.基隆市政府分別於 2月 10日及 4月 16日委託電梯協會至本校抽檢人社院、行政大



15 

樓及商船大樓等三部電梯，檢測結果為符合。 

6.機械 B館 229教室電箱有翁鳴聲，係教室內配電箱內無熔絲開關產生異音，在不影

響該區域用電情形，已將該開關隔離斷電。 

7.食品科學系通知祥豐側門舊警衛室插座燒毀，經現勘係為加熱器插頭故障，因該處

有養魚設備及用電安全考量，已將該線路安裝漏電斷路器，降低師生感電事故。 

8.海工館通知跳電，現勘發現係加熱器專用迴路無電供應，原因為該迴路除了供應加

熱器用電及因實驗需要加裝 3台馬達，用電過載引起接線端子燒毀造成斷電，已轉

知該系如有實驗需求增加用電設備，一定要另增設分路開關避免用電過載，引起電

氣事故。 

9.暑假期間完成祥豐校區、北寧校區及濱海校區等三個總變電站高壓電設備維護保養

以及全校區各大樓上下水池清洗等事宜。 

10.完成「校區各大樓公共區域照明更新」及「109年度高低壓電力設備汰換更新」等

採購案。 

11.接獲海洋生物培育館 1樓部分插座無電源，經現勘發現有用電超過之虞，已告知如

有用電設備增加時，需額外增設分路供應，以維用電安全。 

12.接獲航訓中心通知工廠部分無電源，原因為施工廠商使用 2台電焊機過載，已告知

使用單位盡量不要同時使用 2台電焊機避免過載，以維用電安全。 

13.配合學校辦理「109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109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校園

多益考試」、「109年學年指定考試」、「109學年度轉學生及進修學士班入學招生」考

試，檢視考場照明、通風扇及冷氣機等以維持正常運轉。 

14.學校共用主要高壓變電站由總務處負責檢視及管制，各館樓層空間之低壓配電盤及

用電設備等則由館舍管理人負責檢視、管制及通報，故障或異常請至本處報修系統

線上報修，則本組會盡快處理修。 

15.行政院於 109年 1月 3日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以 112年用

電效率較 104年提升 10%為總體目標，計畫執行期間自 109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

月 31日，相關規定略以如下： 

(1)以104年為基期，於112年提升整體用電效率10%為目標。 

(2)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劃EUI基準值，本校新核定至112年EUI基準值：

98（全年用量／樓地板面積），至112年累積節電目標量(度)： 以用電不成長

為節電目標。 

(3)本校因校務不斷成長，辦理各類活動及研討會議需求用電量增加，104年EUI用電

效率為99.43、105年EUI用電效率為101.92、106年EUI用電效率為99.88、107年

EUI用電效率為99.8、108年EUI用電效率為98.6，均超過新核定EUI目標值

「98」，故應加強節約能源。 

(4)執行單位考核年度EUI高於基準值者，於評比機關所召開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

議報告檢討事宜，檢討報告摘錄至「政府機關節約能源填報網站」公開。 

(5)配合行政院所訂「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本校於109年辦理各大

樓公共區域照明汰換LED節能燈具，並預計10月份完成驗收程序。 

16.經濟部為因應氣候變遷及配合國家水資源政策，全面推動由各機關學校自主積極採

取節水措施，特訂定「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並核定國立大學人均日用

水量為 133公升/日/人，本校 104年人均日用水量為 145公升/日/人，105年人均

日用水量為 144公升/日/人，本校 106年人均日用水量為 132公升/日/人，本校

107年人均日用水量為 135公升/日/人，本校 108年人均日用水量為 138公升/日/

人，敬請配合節約用水。 

17.敬請依行政院頒佈「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敬請節約用電、用水。 

(1)節水從點滴開始，水龍頭開一半，水省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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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遇漏水請隨時反映、報修。 

(3)隨時關燈、關冷氣，冷氣機溫度勿低於26℃。 

(4)室內溫度未超過28℃，請勿開啟冷氣機，請多利用風扇及自然風。 

(5)開啟冷氣機請關閉門窗，定期清洗冷氣機濾網。 

18.依電力公司及自來水公司每月用電、用水量，109年 1至 8月與去年同期相較，用

電量正成長 316,400度增加 2.41%；用水量正成長 28,793度增加 9.14%，敬請配合

政府節能減碳加強節能。 

19.109年截至 9月 20日止共夜巡路燈修繕計 84盞。 

20.109年截至 9月 20日止完成全校水電維修件數共計 1,256件。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96 130 169 168 143 158 120 159 113 

(二)採購業務 

1.本校 108年度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成績為 99.3分；另指定項目綠色採購比率為

99.25%，達年度目標值 90%；109年環保署公告指定項目計 51項(應選購環保標章產

品)，請同仁請購前先於「綠色生活資訊網」查詢商品是否取得環保標章。 

2.109年度各單位採購下列物品，除直接向身障福利機構團體採購外，應於「優先採購

網路資訊平台」公告，並於採購當月至「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依相關規定登錄

當月採購資料，以免錯漏；會議通過後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1)食品類：便當、餐盒、咖啡豆（粉）、茶葉（含花草茶）、奶茶。 

(2)印刷類：印刷公文封、信封袋、獎狀、畢業證書、職員通訊錄、海報、邀請函、

名片、卡片及設計排版。 

(3)餐飲服務類：簡餐、外燴、茶會自助式、養生餐飲及各式飲料。 

(4)清潔服務類：環安組每年度之勞務清潔採購案，以分包一定比率予身障福利機構

團體方式或獨立規劃公告金額以下以限制性招標優先決標予身障福利機構團體

方式辦理。 

   (5)洗衣服務類：保管組學士服清洗須向身障福利機構團體採購。 

3.本校 109年度身心障礙優先採購各學院應執行金額分配如下，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單位 
分配比率(%) 

(B2) 

應執行金額(元) 

(D4) 

人文社會科學院 5.999% 89,985 

工學院 15.8151% 237,227 

生命科學院 22.4295% 336,443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12.3056% 184,584 

海運暨管理學院 18.492% 277,380 

電機資訊學院 22.1702% 332,553 

海洋法政學院 2.7885% 41,828 

合計 100% 1,500,000 

4.本校截至 9月 20日止，各單位配合向「身心障礙福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優先採購

物品及服務」之採購及執行上網公告金額合計：553,281元，請各單位務必於核銷

時，同步上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登打採購資料，以利統計。 

(三)餐廳總務業務 

1.委外出租餐飲場地業者於防疫期間配合相關防疫措施如下： 

(1)餐廳環境應保持通風，座位區及大門把手等，定時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2)餐廳採梅花座以維持社交距離。 

(3)自助餐所使用的「菜夾」將經過洗淨及高溫沸水消毒後才能再使用，請教職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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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菜時勿交談，儘量戴口罩避免飛沫傳染。 

(4)防疫期間自助餐的用餐一次性餐盒、餐具及湯碗等，將設置專人發放，避免接觸

交叉感染，小櫃位的餐點及餐具則由櫃檯人員提供，不開放現場自行取用，疫

情期間鼓勵師生自帶環保餐具使用。 

(5)防疫期間中午用餐時段於第一餐廳及第二餐廳門口配合防疫措施量測體溫。 

2.完成第二餐廳及便利商店餐飲場地出租續約事宜以及餐廳環境之整修，粉刷部份採

亮麗海洋風、用餐區照明強化及重新調整動線，改善中午用餐出入口擁擠之情形。 

3.學生活動中心原 OK便利商店，現改提供影印及手工蛋糕，預計 109年 9月 21日起

開始營業。 

4.龍崗步道五家共構基地台整修，待檢修測試完成後，手機訊號即可恢復穩定。 

5.夢泉商場、勇泉商場及便利商店提供各項行動支付，歡迎多加利用。 

6.各項餐飲資訊，請隨時參閱本校首頁「餐飲資訊」，連結「本校餐廳委外經營與管理

網頁」，網址為 http://www.oga.ntou.edu.tw/restaurant/index.php，各餐廳公佈

欄亦已張貼連結「OR CODE」，敬請隨時瀏覽最新資訊。 

       QR CODE：  
(四)工友人事管理 

1.截至 109年 9月 20日現有技工 4人、工友 17人，合計 21人。 

2.109年 6月 29日辦理商船系李玉琴及閱覽組蕭美華等 2名工友退休事宜。 

3.109年 7月 22日及 7月 23日辦理技工友各委員會委員票選等事宜。 

4.辦理勞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相關委員變更等事宜。 

(五)停車管理收支業務 

1.9月(統計至 9月 20日)洽公臨停含廠商工作證收入共計$168,180元；來賓通行證核

准共計 240張，累計核發 2901張。各單位 1~12月核發統計如下： 

核發單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教務處 31 16 81 12 45 110 14 10 30 

研發處 6 5 5 9 15 31 28 9 17 

學務處 3 1 6 7 23 42 4 13 14 

總務處 6 1 4 1 3 3 9 2 2 

圖資處 0 1 0 0 0 0 0 2 0 

國際處 1 3 0 0 1 5 1 7 0 

體育室 1 0 0 0 1 10 5 69 22 

秘書室 50 10 71 10 21 35 18 11 13 

人事室 1 3 1 1 5 2 1 1 2 

主計室 0 0 0 0 0 0 0 0 0 

智慧生活

育成平台 

0 0 0 0 0 0 0 0 0 

藻類中心 0 0 0 0 0 0 0 0 0 

海事發展

訓練中心 

20 0 3 3 2 2 4 0 5 

職安中心 1 13 1 1 2 7 14 0 13 

產學營運

總中心 

10 16 16 7 20 18 21 14 5 

海運學院 26 18 25 28 74 68 44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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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院 40 35 37 35 49 73 68 42 30 

海資院 28 6 18 20 33 35 35 30 32 

工學院 22 9 20 24 17 11 28 11 14 

電資學院 21 3 6 3 8 15 28 4 7 

人社院 25 15 25 22 38 32 16 7 5 

法政學院 6 2 22 8 34 9 5 3 7 

共教中心 0 0 6 13 6 5 7 1 0 

海洋中心 0 0 1 3 12 30 18 38 4 

臺灣海洋

教育中心 

0 1 2 6 1 24 3 2 12 

海洋工程

科技中心 

0 0 0 0 1 1 2 0 1 

合計 298 158 350 213 411 568 373 290 240 

(六)場地管理業務 

1.截至 9月 20日止，完成行政大樓各會議室 830場次場地管理、設施操作、清潔及茶

水等服務。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4 65 95 106 124 126 86 29 95 

2.截至 9月 20日止，不定期場地核准外借共計 7場次，收益金額 185,368元。 

(七)公務車管理業務 

1.截至 9月 20日止，公務車輛核准調度派用總計 88車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9 7 21 9 10 7 6 9 10 

2.Hi Bike自行車借用，109年 8月止共 223人次(付費人次 21)借用。 

109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借用人次 24 13 57 36 52 38 3 0 

付費人次 1 1 4 8 1 6 0 0 

 

三、出納組工作報告 

(一)學、雜分費繳費單發放作業方面： 

1.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 

自 9月 16日起逾期未繳費者，依本校「學生學雜學分費繳納辦法」第六條規定繳納

延誤費，截至 9月 25日止，逾期繳納計 197位同學，延誤費收入共計 24,380元。 

2.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學分費： 

(1)相關業務單位請將學生選課、學雜(分)費標準、休退學、減免(含退費)及就學貸

款等相關資料於109年10月12日前於教學務系統建置完成，為避免後續選課資料

異動，致學分費計算金額有誤，惠請相關單位如有異動須書面副知本組知悉。

經資料轉檔、檢核後預計於10月23日前產出繳費檔上傳至第一銀行繳費平台，

10月26日起開放列印繳費。 

(2)繳費單截止日，一銀、ATM、信用卡擬至109年11月13日止；使用超商繳費期限至

109年11月10日止。 

(二)本校各專戶截至 9月 25日止，收支情形如下： 

1.機關專戶(26365)業務，截至 9月 25日止，支出筆數共計 54,962筆，金額 21億

5,956萬 8,317元整。收入筆數共計 13,216筆，金額 21億 2,853萬 5,334元整。 

2.保管品帳戶業務，截至 9月 25日止，結存計有保管品-存單戶共 4件，金額 225萬

5,057元整；露封保管品(連帶保證書、股權憑證)共 5件，每件以 1元計價，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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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3.零用金業務，截至 9月 25日止，支出筆數共計 21,576筆，金額 7,021萬 8,678元

整。 

4.國科會計劃(26616)專戶業務，截至 9月 25止，支出筆數共計 16,820筆，金額 3億

7,065萬 3,116元整，收入筆數共計 471筆，金額 4億 443萬 2,443元整。 

5.保管金(26667)專戶業務，截至 9月 25日止，支出筆數共計 6筆，金額 89萬 7,031

元整，收入筆數共計 68筆，金額 25萬 3,927元整。 

6.育成中心(28686)專戶業務，截至 9月 25日止，支出筆數共計 966筆，金額 1,952

萬 3,802元整，收入筆數共計 67筆，金額 2,305萬 1,111元整。 

7.農委會(26586)專戶業務，截至 9月 25日止，支出筆數共計 4,717筆，金額 6,233

萬 431元整, 收入筆數共計 205筆，金額 9,192萬 2,447元整。 

8.離職儲金帳戶業務，截至 9月 25日止，結存計有 267筆，金額 1,615萬 6,227元

整。 

9.學雜費(30001)專戶業務，截至 9月 25日止，收支筆數共計 299筆，金額合計 1億

9,269萬 3,547元整。 

(三)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作業，截至 9 月 25 日止，共 4 萬 2,716 筆，金額共計 10 億 1,581

萬 801元整，扣繳稅額共計 2,245萬 871元整。 

(四)電子支付作業，截至 9月 25日止，支付 112筆，金額 672萬 4,441元整。 

(五)付款查詢系統自 100 年 4 月啟用，106 年 9 月系統改版，新版付款查詢系統截至 109

年 9月 25日瀏覽人次共計 24萬 1,038人次。 

(六)開立收據(收費及請款)，截至 9月 25日止，收入共計 10,890筆，金額共計 34億 9,231

萬 3,911元整。 

(七)109會計年度學生學雜（分）費收入截至 9月 25日止累計收費共計 2億 8,740萬 1,843

元整。 

109年度學雜費收入統計表 
 

日大四年制 

(減免後) 

研究所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 

職專班 

合計(減免 

後金額) 

109 年 01 月 18,752,493 2,765,080 1,199,862 5,188,224 27,905,659 

109 年 02 月 76,992,555 10,668,366 4,867,394 10,175,004 102,703,319 

109 年 03 月 28,813,783 8,464,487 1,626,896 5,268,804 44,173,970 

109 年 04 月 1,000,251 7,646,493 1,235,038 2,754,494 12,636,276 

109 年 05 月 610,717 1,507,242 489,008 790,320 3,397,287 

109 年 06 月 1,265,130 208,426 116,620 521,094 2,111,270 

109 年 07 月 8,691,385 1,171,121 549,430 1,201,019 11,612,955 

109 年 8月 45,716,583 5,289,476 3,701,606 5,908,332 60,615,997 

1082就學貸款 16,280,126 2,328,030 1,559,125 2,077,829 22,245,110 

 

部別 日大四年制 碩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合計 

金額 198,123,023 40,048,721 15,344,979 33,885,120 287,401,843 

百分比 68.94% 13.93% 5.34% 11.79% 100.00% 

 

學制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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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校 109 會計年度校務基金定存數截至 9 月 25 日止為 19 億 4,998 萬 5,496 元整(內

含美金定存 300 萬 5,000 元，約合新台幣 9,195 萬 3,979 元整)，累計利息收入計

1,489萬 1,237元整。 

 

四、保管組工作報告 

(一)專案業務 

1.馬祖校區設置案  

(1)馬祖校區縣有不動產撥用，經連江縣地政局辦竣管理機關變更，以該局109年4月

8日地籍字第1090000948號函通知本校，土地部分依公告地價價值列帳，建物部

分則依連江縣政府財政稅務局之帳務資料入帳，已填製財產增加入帳。 

(2)馬祖校區國有土地撥用，經教育部鈞部109年3月3日臺教秘(一)字第1090023740

號函轉本校辦理「撥用不動產計畫書」補正，於109年4月29日海總保字第

1090006638號函送「撥用不動產計畫書」至教育部。 

(3)本校擬撥用軍方「40據點」土地（連江縣北竿鄉坂里段936地號），依國防部軍

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109年3月19日備北工營字第1090001114

號函，已確認擬使用之土地標的及面積，函送「撥用不動產計畫書(草書)及請

其辦理後續分割事宜。 

(4)馬祖校區國有土地撥用事宜，經教育部鈞部109年5月8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063453號函轉本校「撥用不動產計畫書」補正資料至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有關擬撥用軍方「40據點」土地（連江縣北竿鄉坂里段936地號），依國防部軍

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109年5月18日備北工營字第1090002127

號函本校已用印之複丈鑑界申請書，本校可逕自代理至連江縣地政局辦理土地

分割作業。 

(6)馬祖校區國有土地撥用事宜，經行政院109年6月10日院授財產公字第第

10935004580號函同意本校撥用。 

(7)總務處於109年6月17日至連江縣地政局協商有關馬祖校區周邊無主土地公告審核

一案，本校可因公務需求函請該局儘速辦理公告審核，本校於109年6月24日海

總保字第1090011850號函，為馬祖校區校務發展所需，亟需取得週邊無主土

日大四年制

198,123,023
68.94%

碩博士班

40,048,721
13.93%

進修學士班

15,344,979
5.34%

碩士在職專班

33,885,120
11.79%

109年度學雜學分費各部收入分配圖

日大四年制

碩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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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惠請該局協助儘速專案辦理後續審查程序，俾利本校馬祖校區進行整體規

劃。 

(8)連江縣地政局於109年7月13日地籍字第1090001835號函復本校，將配合本校校區

整體規劃需要，於業務許可範圍內優先辦理馬祖校區無主土地審查。 

(9)本校擬撥用軍方「40據點」土地（連江縣北竿鄉坂里段936地號及936-1地號），

於109年6月17日親送土地分割作業申請書至地政局，地政局通知補正「無妨法

定空地證明」文件，該證明業經連江縣政府109年7月14日核發函連江縣地政

局，上述分割作業於109年9月14日已完成，本校由馬祖行政處出席。 

2.貯木池都市計畫變更案暨增租案 

(1)有關委託中冠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港埠用地

為學校用地、海堤用地）案」勞務採購案後續結案事宜，業於109年5月25簽奉

校長同意依規定辦理終止契約，已交由事務組辦理後續結案事宜。 

(2)有關向基隆港務分公司租用小艇碼頭土地提前簽訂續約一案，業於109年5月29日

海總保字第1090009799號函基隆港務分公司，提出續約及延長契約期間為五

年，並提出請該公司於條文中增訂優先續約內容；基隆港務分公司承辦人於109

年6月4日以e-mail方式回復新續約因延長年限將因按殖利率及報酬率計算年限

不同，續約租金將增加1萬8,301元整，另增訂優先續約條款由該公司法務單位

研擬。 

(3)上述契約續約，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109年8月6日基港業管字

第1091172718號函，新約期間為110年7月1日至115年6月30日止，租金合計新臺

幣192萬5,308元整，新約租金增加新臺幣1,452元，履約保證金需補差額新臺幣

7,847元整，以「質權設定」方式辦理。 

3.租用桃園環科大樓 A棟案及土地活化案 

(1)桃園環科大樓A棟案，採5年一約方式(得續約)，年租金50萬，規劃為「海洋創新

育成基地」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桃園觀音校區籌備處」。 

(2)桃園市政府環保局4月底辦理「桃園市環保科技園區研發大樓出租管理要點」變

更事宜。 

(3)本校依上述要點函送申請書，其中需提出內容包含使用用途、期程規劃、空間配

置及樓層規劃、財務計畫，營運計畫等。 

(4)桃園市政府於109年7月30日府環永字第1090190278號函本校，同意本校租用觀音

環保科技園區研發大樓A棟作為觀音校舍籌備處及創新育成中心先期規劃使用，

可辦理租賃契約簽訂事宜。 

(5)經再洽請總務處事務組、營繕組、環安組評估修繕事宜，並會簽主計室，簽奉核

可，於109年9月16日以海總保字第1090017797號函復桃園市政府，本校因有修

繕經費之考量，擬暫緩租用觀音環保科技園區研發大樓A棟。 

(6)本校已於109年8月24日海總保字第1090015765號函減還艾普水產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已用印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桃園觀音校區創新育成培育室使用契約書」。 

(7)桃園校地短期出租活化情形，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月6日鼎煉液專字第

1090000193號函本校，擬短期租用桃園校地作為堆置管材、板材及半成品之

用，並提供本校工學院學生作為實習及見習場域，其需求面積約為15,000平方

公尺，租賃期間自109年9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共10個月），每月租金69

萬6,250元整（含營業稅），業簽奉核可，本校於109年8月27日以海總保字第

1090015046號函復用印之「房地租賃契約書」1式2份，該公司以用印回復契約

書1份，並已支付首月租金。 

(8)帝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0日帝海總字第1090000001號函本校，擬租用

桃園觀音校區土地作為「有機廢棄物循環再利用暨再生能源發電」培育計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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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簽會辦相關單位並奉核，於109年9月8日海總保字第1090017022號函復該

公司，因涉及地方政府(桃園市)之土地長期開發利用，需徵詢桃園市政府相關單

位釐清相關法令規範，尚無法同意租賃案。 

(二)財物帳務管理業務： 

1.109年 1月至 109年 8月共購置財產（含圖書及增值）16,550件，價值

1,064,240,918元整；報廢財產 10,257件，原值 492,846,928元整；購置非消耗品

3,178件，價值 7,785,665元整；報廢非消耗品 4,157件，價值 9,747,036元整；

購置無形資產軟體 26件，價值 2,471,448元整；報廢無形資產軟體 19件，原值

4,043,642元整。財產移動 1,476件，非消耗品 4,661件。 

2.財產月報、季報、年報彙報：每月月底回登增加單上主計室傳票號碼及日期依當月

入帳財產量數而定，執行上述程序後再與主計室對帳，準備資料作業時間約 1至 2

個工作天不等，確認無誤後再發文陳報教育部月報表，每 3個月多一份季報表，年

底再多一份年報表。 

3.本校經管高斯計使用單位(地球科學研究所)遺失報損一案，經教育部函轉審計部農

林審計處同意備查，依教育部 109年 3月 26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045459號函及

審計部農林審計處 109年 3月 24日審教處一字第 1098551146號函，業於 109年 4

月 20辦理除帳。 

4.109年本校公告地價 4筆土地辦理增值，財管系統配合更新。 

5.佛光大學於 109年 3月 10日佛光研字第 1090001753號函，撥入經管系王慧茹老師

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筆記型電腦等七項財物，於 109年 4月底完成入帳。 

6.依教育部 109年 4月 14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054140號函，辦理資訊工程學系莊

鈞翔老師轉任清華大學，本校財產撥出單乙式 3份函送該校。 

7.108年 12月 27日運輸系受贈長洋船舶服務有限公司冷氣機二臺，以時價於 109年 4

月入帳。 

8.長洋船舶服務有限公司贈運輸系冷氣機二臺，於 109年 4月入帳。 

9.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贈中華汽車得利卡八人座箱行車供馬祖校區使用，價值

814,457元，於 5月 11日入帳。 

10.大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贈多點人體測溫儀一台 25萬元整，供防疫使用，於 5月 11

日入帳。 

11.睿朱數位電商股份有限公司捐贈華語中心彩色事務機及黑白事務機各一台，於 8月

19日入帳。 

12.教育研究所吳慧珉助理教授於 109年 8月 1日轉任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完成「財

產撥出單」及「非消耗品撥出單」，俾便辦理除帳。 

13.徐國裕校友於 109年 5月 14日捐贈陸上展示用海上浮標燈，原值 1,000,000元於 9

月 3日入帳。 

14.109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季報皆已上傳國有公用及公司組織線上傳輸系統。 

(三)不動產及場租管理業務 

1.109年 1月至 8月場地租用收入總計 421萬 7,297元，繳納營業稅（含年繳）合計

20萬 576元整。 

2.本校委外場地需繳納房屋稅，依基隆市稅務局 109年房屋稅繳款書核算各廠商應繳

金額，分別通知各廠商至出納組繳納稅金，本組統一於期限內繳納完畢並辦理核

銷。 

3.依教育部 109年 4月 17日臺教高(三)字第 1090057556號函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影響，各校經管國有公用不動產依國有財產法第 28條但書、「國有公用不

動產收益原則」出租及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委外經營案件租金及權利金

計收調查表填報一案，會辦事務組參酌，並於期限內以 e-mail方式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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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教育部 109年 4月 28日臺教高(三)字第 1090061892號函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辦

理遙控無人機規範管理推動事宜，請各校自行檢視所租用或持有之土地、設施，是

否該區域有提供禁止或限制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情形，填具「遙控無人機區域提

報表」逕自函各縣市政府。 

5.依教育部 108年 5月 2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64062號函辦理，有關教育部轉衛生

福利部填報「高中(職)以上學校可供作災害臨時避難收容處所調查表」一案，本校

擬填報體育館-桌球室、體育館-網球場及體育館-羽球場等空間作為收容處所，合計

3021.1平方公尺。 

6.案季發函通知租用本校土地架設行動電話基地台電信業者繳納電費，計有台灣大哥

大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亞太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及台灣之星股份有限公司。 

7.依教育部 109年 5月 22日臺教高（一）字第 1090069035號函，檢送「教育部協助

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申請須知（含申請表）2.0」規定，

已填製「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 2.0」申請表

於期限內函報教育部。 

8.依教育部 109年 7月 1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90101101H號函辦理，檢送「教育部協

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申請須知（含申請表）2.0」檢核

表及本校新台幣 6萬 0,800元整收據 1紙。因本校申請金額係含營業稅，經教育部

承辦人電話通知需抽換檢核表及收據，收據金額扣除營業稅為新台幣 5萬 7,905元

整，本組於 109年 8月 24日海總保字第 1090015826號函復更正檢核表及收據報

部。 

9.依基隆市政府 109年 6月 22日基府財產貳字第 1090229305號函辦理，製作本校經

管之基隆市市有土地之財產分類量值統計表、總目錄總表、財產增減表及珍貴動

產、不動產目錄一式 2份，免備文，於期限內寄送至基隆市政府財政處。 

10.依教育部 109年 7月 2日臺教高(三)字第 1090095915號函填報本校「既有校舍(不

含學生宿舍)辦理補照執行情形調查表」及「既有學生宿舍補領使用執照進度表」，

於期限內以 e-mail方式報部。 

11.依教育部 109年 7月 6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095956號函，訂 109年 9月 16日至

9月 18日假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辦理「109年度本部暨部屬機關學校總務

人員財產管理研習」一案，由組長林淑慧與高級行政專員吳晴香報名參加。 

12.教育部 109年 8月 20日臺教技(二)字第 1090118969號函，調查大專校院推動員工

2歲至 6歲子女之公共化教保服務之新設置或轉型意願表一案，以 e-mil方式於期

限內回復，本校無校舍空間場地，無設置意願。 

13.教育部 109年 8月 26日臺教高(一)字第 1090124454號函，本校申請「本部協助大

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 2.0計畫」補助經費新臺幣 5萬

7,905元，於本計畫執行完畢後 2個月內，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函送成果報告、經費收支結算表各 1份到部辦理核結。 

14.教育部為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增加綠電發電量，於 109年 8月 21日臺教資(六)字

第 1090120407號函本校盤點所屬公有建築物，已於期限內回復。 

15.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109年 9月 16日基港維木修字第

1091212824號會勘通知，辦理「109年度基隆港消波塊製作吊放工程」施工場地復

原會勘一案，時間訂於 109年 9月 23日上午 10時，已簽會環安組請其派員出席，

本組由林淑慧組長及吳晴香高級行政專員出席。 

16.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8月 26日和(T教)202000059號函本校擬借用桃園校

地作為淨灘活動停車場使用，本校於 109年 9月 2日海總保字第 1090016584號函復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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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宿舍管理業務： 

1.自 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8月 24日止，客座有眷宿舍借用 5間次，單房間客座宿

舍借用 1間次。單房間職務宿舍共有 16間，目前已辦理借用 15間，有 1名教師已

辦理申請借用，業於 7月 23日完成公證事宜，單房間職務宿舍現已全數借用中。 

2.教育部 109年 5月 5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064883號函轉行政院「中央各機關職務

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經檢討予以維持。查本校單房間與多房間職務宿舍管理費均

符合規定。 

3.109年 7月 28日辦理祥豐街客座宿舍 7月水費、天然瓦斯費以及單房間宿舍 7月份

水費轉帳代繳核銷 

4.109年 8月 13日辦理祥豐街客座宿舍 7月電話費及 Wi-Fi費用轉帳代繳核銷。 

5.109年 9月 2日-3日，進行祥豐街多房間職務與客座宿舍，及單房間宿舍一至五樓

環境衛生清潔除蟲，包括單房房間宿舍地下室等公共空間，噴灑揮發性環境用藥，

依住戶需求共完成多房間 11間與單房間 10間，進入室內實施除蟲作業。 

6.基隆市政府為辦理汙水下水道管線工程，於 9月 15日進行施工前第二次現勘作業。 

7.依基隆市政府 109年 8月 25日基府工下參字第 1090240866號函，本校同意「基隆

市汙水下水道系統第三期實施計畫-北港系統管線新建工程-管線工程第十三標」祥

豐街 265、267、269、269-1、277、279等門號接管施工。 

8.教育部 109年 8月 31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127589號書函，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業

開放「全國宿舍管理系統」提供各機關學校填報，有關 109年第 3季宿舍管理例行

性報表及清冊之線上申報日期為 9月 1日至 9月 20日止，本組業於期限內完成申

報。 

9.109年 5月-9月宿舍修繕及清潔事項： 

(1)109年5月18日辦理祥豐街269號3F客座宿舍新購一對二分離式冷氣。 

(2)109年5月22日辦理祥豐街多房間客座與職務宿舍、單房間宿舍，化糞池清理等環

境清潔衛生。 

(3)109年5月22日辦理首長宿舍雨遮板漏水。 

(4)109年8月11日進行祥豐街269-1號3F客座宿舍踢腳板蟻蝕損壞修復。 

(5)109年9月18日辦理祥豐街269 、269-1號兩棟宿舍頂樓蓄水池汰換抽水馬達。 

(五)學位服借用業務 

1.109級畢業典禮訂 109年 6月 13日舉行，請學院院長、系所主任、畢業班導師、參

加正冠教師以及兼任行政主管(由聘任系所統計)，需借用學位服者，統計各學門學

位服數量及尺寸，以便準備或訂製。通知各單位於行政資訊網下載表格填妥後，請

於 5月 22日前回覆總務處保管組；博士學位服尺寸與身高對照: S: 160 cm以下 

M:161~170cm L:171~180cm  XL:181cm以上。 

2.109年 6月 13日畢業典禮後應屆畢業生歸還學位服事宜，畢業典禮當天歸還地點於

行政大樓一樓展示廳週邊，分別 11:20~12:30及 16:00~19:00兩時段辦理歸還學位

服，大學部採線上辦理離校手續，研究所採紙本與線上並行，請依程序辦理離校，

畢業典禮當日，不受團體借用團體歸還限制。 

3.截至 109年 9月 22日止教學務系統統計共計 1,046名借用學位服，已辦理歸還學位

服 1,042名，尚有 4名未歸還學位服，本組以電子郵件通知系辦轉知，並通知借用

人儘速歸還。 

4.109級畢業生借用的學位服以及師長使用的博士學位服，已送清洗完成，本組將陸續

整理上架，供 110 級應屆畢業生學位服借用，並預計在 109 年 11 月中旬開放教學務

系統學位服借用登記，下旬開始發放。 

(六)財物管理綜合業務 

1.109年度全校盤點作業，本組與監辦單位主計室、人事室，於 109年 4月 8日至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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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期間至各單位進行實地複盤，盤點工作如期完成，109年財物盤點結果，帳物相

符。本次盤點計有主計室、圖書館、研發處、秘書室、海生所、生物實驗室、應英

所、造船系、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等單位，有效管理財物並適時反應釐清財物狀

況、充分掌握管理之財物狀況等，堪為表率。 

2.109年度實施盤點發現財產管理需改進事項及處理方式如下： 

(1)財產或物品標籤脫落漏未黏貼或黏貼舊標籤： 

A.部分單位於初盤時，申請補發列印多達上百張。 

B.脫落漏未黏貼或黏貼舊標籤者，保管組已將補印之新標籤，轉交財產保管人黏

貼在財物明顯處，並請其加強黏貼以避免脫落。 

(2)財產移轉或更動地點未修正帳務資料： 

A.為落實財產使用管理人制度，對所使用保管之財產，應善盡保管之責，不得隨

意移轉。 

B.倘財產保管人或存置地點變更，應於本校財產網路服務系統辦理財產內部移動

之登記。除少部分待釐正外，大部分均持續辦理以維護正確性。 

C.短期借用應設立借用登記簿，以利控管財物。 

D.年代久遠財物不堪使用未處理之財物，擬再加強宣導請財產保管人員，注意其

使用狀況及養護情形，倘不堪使用者，應加速處理後續報廢事宜。 

3.109年 9月 9日-11日教育部蒞校會計查核，9月 11日進行 109年本校財物盤點，查

訪各單位購置之筆記型電腦與數位攝影機財產狀況，實地查訪單位計有資工系、電

機系、造船系、海洋工程科技中心、養殖系、環態所、企劃組、海洋教育中心、海

洋文化、共教中心等 10個單位。 

4.本校 110年國有公用財產異動計畫表，業於 109年 9月 18日海總保字第 1090016122

號函報教育部。 

(七)物品管理業務：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8 月份辦理各單位領用物品申請與發放總計 230 案，申請單位與

物品清單均於每個月陳核並於行政會議提報。 

 

五、營繕組工作報告 

(一)已發包工程履約情形： 

1.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已完成主要結構體，持續進行內部粉刷裝修及水電工

程，進度超前，預計 110年初竣工並申請使用執照。因應基隆市政府都審要求，綜

合二館及陸生動物實驗中心圍牆校內側須增設 150輛機車停車位，實際位置及動線

於年底確定，並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完工，將邀請基隆市政府相關單位會勘。 

2.木蘭海洋海事教育大樓(原名稱為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已於 109/7/30完成契

約變更議價，109/8/14復工，已完成地質改良樁並進行止水樁，持續繼續審慎施

工。 

3.人文大樓五樓活動隔板工程將於 109/9/28竣工。 

4.綜合研究中心與圖書館間雨遮修繕、體育館網球場及室內跑道上方屋頂防水工程預

計 109年 10月竣工，因天候影響施工，將展延工期。 

5.馬祖校區海洋生技實驗室修繕工程預計 109年 11月竣工。 

6.工學院道路及機車停車場整修工程於 109/9/25決標，預計 109/10/11至 109年 12

中旬施工，包含拆除水生動物中心前方圍牆、重鋪電機一館至河工一館道路及汽車

停車格位(格數不變)、自水生動物中心前方至海工館前方劃設自行車道、於現有機

車停車位旁增設 60格機車位(移植 19株海檬果)。 

(二)規劃設計中案件進度： 

1.桃園觀音校區藻礁暨海洋生態館新建工程，包含藻礁暨海洋環境生態中心及產學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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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心二棟建築物及其周邊景觀工程，目前進行出流管制計畫書、建造執照及五大

管線送審等程序，同步進行細部設計審查，預計 110年第一季前完成工程招標及開

工。 

2.馬祖校區王光祥暨海大校友國際學舍(原名稱為學生宿舍)新建工程，109/7/3連江縣

政府同意核發建照，109/7/16領照，持續申請五大管線，建築師於 109/7/31提送

細部設計，本組審查中。本案所需經費來源為募款，俟全部經費確實到位後，預計

年底進行工程招標作業。 

3.宿舍整修工程已完成規劃設計，訂於 109/9/29開標。 

(三)已完工待驗收或結案工程： 

1.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 109/7/20完成複驗，預計年底取得使用執照並支付尾款。 

2.機械系 A館廁所及 A401室整修工程於 109/6/5驗收，目前申請室內裝修竣工許可，

俟完成後支付尾款。 

3.綜合一館屋頂防水工程於 109//9/21竣工，訂於 109/9/29驗收。 

4.運輸系管理空間門片修繕於 109/9/21竣工，訂於 109/9/30驗收。 

5.河工一館廁所整修工程於 109/9/26竣工，訂於 109/9/28驗收。 

6.本年度完成項目包含自由中國號基座整備工程、濱海校區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委託

規劃設計監造、馬祖校區新建教學大樓變更使用用途、自由中國號現址棚架拆除工

程、食安所辦公室整修工程、公共藝術(寰宇之書)、馬祖校區校舍修繕工程、自由

中國號展示台設置、體育館網球場地坪整修工程。 

 

六、環安組工作報告 
(一)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 

1.本校「海大雨水公園」自 102年 4月通過行政院環保署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認

有效期限為 5年)於 105年通過第 1次展延評鑑，環保署依「環境教育法」相關規定

將於 109年間蒞校辦理第 2次展延評鑑，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鑑自評表已提送行政

院環保署，排定 109年 7月 7日辦理評鑑作業，以為後續是否繼續運作之依據，倘

若通過評鑑，則再展延 5年，反之則撤銷認證資格，本組必將全力以赴爭取評鑑通

過。 

2.本校向基隆市環境保護局提出「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勵暨補助計畫」申請案，本

案執行經費為新台幣 17萬 8,940元，本校自籌新台幣 2萬 8,000元，向基隆市環保

局申請新台幣 15萬 940元補助經費，將透過本校「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海大雨水

公園)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教育機構」，於 109年 8月 17日(五)至 109年 8月

25日(二)共計 8天，開辦研習班如下： 

(1)「環境教育人員34小時學歷核心科目研習」班(以學歷管道向環保署申請認證)。 

(2)「環境教育人員34小時學歷核心科目研習」班(以學歷管道向環保署申請認證)。 

(3)「環境教育人員38小時展延」研習班。班(以取得認證向環保署申請展延)。 

(4)「環境教育人員24小時經歷核心科目研習」班(以經歷管道申請認證)。 

3.本校為行政院環保署認證之環境教育機構，於 105年 5月 10日取得認證，協助政府

辦理之環境教育人員訓練及環境講習，包括環境教育核心課程 30小時研習(適用學

歷管道)，或環境教育 24小時研習課程(適用學校教職員經歷管道)。依環境教育法

相關規定於通過認證後第四年辦理評鑑作業，以為後續認證展延依據，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將於 108年 5月 29日(星期三)下午蒞校辦理評鑑訪查會議，並於 108年 7月

16日(星期二)下午蒞校辦理評鑑訪查，共計 5位委員進行實地訪評，評鑑作業順利

完成通過評鑑作業審查，認證資格得展延 5年。109年 8月 17日(五)至 109年 8月

25日(二)共計 8天，開辦(1)環境教育人員核心科目研習班(10927001)、(2)環境教

育人員核心科目研習班(10927002)、(3)環境教育人員展延研習班(10927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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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人員 24小時研習班(10927004)等 4個研習班。 

109年度「海洋大學環境教育機構」開辦環境教育人員訓練完訓情形一覽表 

班期 班期類別 上課日期 
報名 

人數 

實到

人數 

到訓

率 

結訓

人數 

完訓

率 
備註 

10927001 34hr研習 109/08/14~109/08/20 9 9 100% 9 100% 
學歷 

核心 

10927002 34hr研習 109/08/14~109/08/20 8 8 100% 8 100% 
經歷 

專長 

10927003 38hr研習 109/08/14~109/08/20 8 10 100% 8 100% 
展延 

研習 

10927004 24hr研習 
109/09/21~109/09/25 

(教育部認證管道) 
36 36 100% 36 100% 

經歷 

核心 

總計 61 61 100% 61 100% － 

 

 4.「海大雨水公園」是一個以水資源教育為主題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於 102年 4月

獲得行政院環保署認證，以雨水利用為中心導向，強化水資源貯存與回收利用，提

供一處戶外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與宣導示範的場所，適合學校(國小、國中、高中)師

生、機關及一般民眾前往體驗。課程規劃包括戶外教學、講座、影片欣賞與 DIY教

學等。有關配合本校已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海大雨水公園」及校

區因坡地關係與周邊腹地之「龍崗生態園區」為主體，推廣山海學園的環境永續生

態概念與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分五種類型梯次推廣辦理，109年 1月至 9月期間

辦理情形如下： 

109年度活動梯次與參與人數總表(至 109年 9月 29日止) 

序

號 

起訖 

日期 

課程方案 

名稱 

參加 

對象 
總人數 

課程 

時數 

梯次 

總和 

1 
109/01/01 

至109/09/29 
戶外教學 不限定 734 2-2 18 

2 
109/01/01 

至109/09/29 
講座簡報 不限定 676 1-2 14 

3 
109/01/01 

至109/09/29 
影片觀賞 不限定 0 1-2 0 

4 
109/01/01 

至109/09/29 

龍崗生態園區

戶外教學導覽 
不限定 61 1-2 2 

5 
109/01/01 

至109/09/29 
環保DIY 不限定 41 1-2 1 

總計 1,931 - 35 

 

5.持續與基隆市環境保護局簽訂「108年度海岸清理認養契約書」，辦理海岸清潔維護

執行工作，並於「海岸淨灘認養系統」紀錄維護成果。 

6.有關本校通過行政院環保署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海大雨水公園)，配合交通部

觀光局擴大秋冬國民旅遊計畫，延長至 109年 1月底，期間辦理「秋冬綠色旅遊贈

萬點」活動，期間至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戶外學習，即可獲得綠點回饋。 

(二)校園環保及環境綠美化 

1.完成 109年 1-9月全校各單位實驗室非有害廢棄物之清運、放置指定地點之大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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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之清運、完成報廢程序之財產清運、報廢清運之化學廢液及醫療廢棄物清運。 

2.完成「109年校園除草暨樹木修剪」共 7次除草及 1次樹木修剪工作。 

3.進行全校防疫之消毒工作共計完成 7次全校消毒、1次全校 230間教至消毒、國際學

生宿舍不定期消毒及購買防疫用品漂白水、100ml噴罐及化學實驗室提供之 10ml小

吸管等。 

4.完成全校每日垃圾清運、資源回收、大型廢棄物及館舍之清潔工作共計兩家廠商之

契約履行及管理，並配合校際各型活動、考試或研討會等，進行前後之清潔工作。 

5.完成男二女二舍及生科大樓屋頂電磁門控系統設備建置，俾維校園公安。 

6.完成鄰山處三入口大排共 3次、放流口共一次定期及不定期清理工作。 

7.完成新植櫻花共計 27株，分植在育樂館前 X廣場右側、宏廣書屋對面草皮及研發處

後面山坡。 

8.公共藝術「寰宇之書」校友捐贈之風車安置在藝術品周邊，建置校園亮點，供校長

導覽偕校友拍照留念。 

9.利用校園報廢之木頭桌椅及廠商工程遺留之木製電纜輪座，由工讀生油漆防腐放置

校園辦公室周邊，增添休憩景觀，推廣廢棄物再利用成果。 

10.利用校園廠商遺留之木製棧板，由工讀生及兩位園藝同事，將校內陰暗之角落進行

綠美化，由本組同仁自行規劃設計，另搭配組合之廢棄窗子、划槳、拖鞋及救生圈

等，採用藍白風格之油漆塗裝呈現，使校園增漆一處海洋風之園藝景觀。 

11.完成宏廣書屋前花圃新植植裁，及建置兩尊園蓋小童，提昇書屋周周邊人文氣息。 

12.9月 12日及 13日豪雨造成校區部份淹水及災損，進行活動中心後方至男三女二

舍，商船及機械系至育樂館、男一舍後方大排及龍崗野溪及女一舍沈砂池等處之清

理及祥豐與北寧校區未淹水地區水溝清淤工作，災後一周全數清理完成。 

(三)校園公用飲水及廢(污)水設備機維護保養： 

 1.基隆市環保局於 109年 2閱 10日上午蒞校進行校園公用飲水機水質採水抽檢，共

計抽查 18台飲水機，包括活動中心體育館海空大樓航管大樓延平技術大樓商船大樓

機械系館等。校園公共區域及學生宿舍各樓層設置之飲水機設備，目前共計 140

台，維護與保養工作委託廠商辦理(目前為力霸工業公司執行)，環安組除加強督導

維 護工作執行外，並針對水質檢測嚴格要求執行(每年 3月、9月全面檢測 2次，6

月、12月抽檢 2次總台數之 1/8 台數)，水質檢測不合格機台將立即停用並改善

之，力霸公司飲水機服務專線：0800-600-299請各單位可多加利用，以維護校園飲

用水品質。項目為： 

(1)平常維修：4小時內抵達校內實施故障排除與維修工作。 

(2)回廠維修：7日內完成。 

(3)清潔保養及定期檢查：1次/每月。 

(4)表單紀錄：保養、維護紀錄填寫。 

各處飲水機目前皆順利運作，109年度第1次全面水質檢驗於109年3月27日進行採

樣，109年4月8日完成檢驗報告，皆符合飲用水管理條例所定之水質標，水質檢驗檢

驗報告書張貼於各飲水機旁。 

2.有關本校「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基府環排許字第 00155號）取得排放許可，

所列管之人文大樓、活動中心、體育館、航管 2館與生科館等 5處污水處理設施，

業已完成納管銜接基隆市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於 109年 2月正式解除列管。 

(四)消防設備修繕及維護 

1.完成本年度消防設備檢修申報，並於 9月 8日通過消防隊複檢。 

2.完成本校上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課程。 

3.完成本校消防防護計畫書之管理權人變更事宜，並報轄區消防隊核備。 

4.完成防火管理人複訓課程，並報知轄區消防隊完成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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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全校共 37臺消防幫浦及 31只消防排煙閘門之測試、保養及部份防腐防銹等維

護工作，俾利設備順利運作、增加使用壽命及維護公安。 

6.完成全校各單位報修消防設備共計 40餘棟次之設備修繕。 

(五)其他 

1.有關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之「大專

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系統填報作業，已於 109年 8月 31日完成。本案實施

計畫檢核項目分為「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況」、「校

園災害管理現況」，涉及「全校性」業，依實施計畫檢核項目所屬業務分屬職安中

心、軍訓、事務組、環安組)等單位，本組協助本案整合工作，期間於 109年 7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9時整，由副總務長召集相關單位進行線上填報說明會議，並於

109年 8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由秘書室主任祕書主持召開本校線上填報確

認會議。 

2.於 109年 9月 17日(星期六)配合參加由基隆市政府主辦之「2020『手』護海岸基隆

『淨』讚環境教育秋季淨灘』(活動地點：本校校門前周邊海岸)，並獲表揚長年為

本市海岸環境的認養單位(本校認養沿濱海校校門前，至工學院校區臨碧砂漁港交界

處)，由環保局局長長頒感謝狀。師生 60餘人，參加本次活動，結合 2020年環境教

育主題「永續地球年」為主題，藉由活動注入環境教育作為。帶領社區民眾共同培

育關心海洋資源、維護自然環境之正確觀念，且經由親子活動、社區與社團成員互

動，達心靈改革之境界，以實際行動愛海洋、保護海洋，維護海岸整潔。 

3.配合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教育週，環安組於 9月 17日(星期四)協助辦理新生班級幹

部(總務)講習，自下午 3時 30分實施至 5時整，利用 90分鐘時間走訪與認識校

園，宣導校園相關環境保護措施與消防安全作為，並宣導生活環保、省水減污與節

能減碳的重要，加深同學環境的覺知與敏感度及愛護與保護校園。 

4.本校「環境教育志工隊」參加基隆市環保局舉辦之環保志工隊『捍衛無菸街道 巡檢

不留餘蒂』競賽活動：活動期間：109年 8月 25日至 109 年 10月 20日。 

  於活動期間內由各志工隊自行安排巡檢清理，各環保志工隊於服勤時撿拾蒐集菸

蒂，由隊長或隊長指派之人員統一記錄個人撿拾量及隊伍累積撿拾量，10月 20日

17:00(含)前集中及完成重量統計，並填妥回報巡檢清理成果表，環保局收到成果表

後一週內將聯繫報名隊伍，並於 10月底前派員至各隊清點菸蒂及秤重(排除含水量

高菸蒂)並拍照紀錄，完成清點秤重。 

5.認養基隆市「頂石閣砲台空氣品質淨化區」(地點在正濱國中旁)除草、環境清理工

作。認養期間：109年 7月 1日至 110年 6月 30日。由海大環境教育志工執行環境

清理工作(目前 28位志工輪流實施)。 

6.基隆市環保局委託本校辦理「基隆市 109年度環保知識挑戰擂台賽」地方初賽，於

109年 9月 27日(星期日)舉辦，為增加學校師生對環境保護的正確知識，透過活

潑、刺激、有趣的競賽活動將環境教育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以提升師生對環境的覺

察與行動能力。本次比賽報名人數總計 227人，分別為社會組(36人)、高中組(53

人)、國中組(74人)、國小組(64人)四組進行比賽。 

7.完成「海大雨水公園」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與「海大環境教育機構」108年度成果申

報，並函報行政院環保署。 

8.維護本校圖書館地下樓閱覽室內空氣品質，使其符合公告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規

範，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定，完成本校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

件」申報及更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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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駐警隊工作報告 

    (109年 8-9月) 

(一)請求警察局協助及 119消防局救護：共有 14件 

1.7月 5日 23時 10分本校學生來報生科系博士班二年級林*融同學癲癇發作倒臥圖書 

  館前，值班同仁立即前往查看並通知 119消防局救護車前來將學生送醫救治。 

2.7月 5日 23時 15分正濱派出所警員來本隊言海空大樓 5樓有學生報案，值班同仁 

  立即陪同派出所員警一同前往處理，經查學生之間起爭執員警到現場後人都已經散 

  開，後續由教官處理中。 

3.7月 12日 21時 30分食科系學生廖*偉於籃球場打球受傷，值班同仁立即前往查看 

  並通知 119消防局救護車前來將學生送醫救治。 

4.7月 27日 15時 55分工學院值班保全員通報養殖場右邊海中發現一具男性浮屍，值 

  班同仁立即前往查看並通知正濱派出所處理，後續由警方及海巡署處理中。 

5.7月 28日 16時 30分電機碩士班學生商*瑋同學於行政大樓 3樓下樓梯不慎跌倒受

傷，值班同仁立即前往查看並通知 119消防局救護車前來將學生送醫救治。 

6.8月 19日 13時 30分接獲諮商輔導組電話通知說輪機系吳*瑋揚言要至技術大樓跳樓

自殺，值班同仁及隊長立即前往處裡，經到場勸導該聲下樓後，由輪機系黃老師輔

導後打消自殺念頭後，晚上 23時 30分由該生母親帶回家。 

7.8月 20日 15時 56分接獲報案言輪機系吳*瑋又至技術大樓 10樓跨坐在欄杆上，值

班同仁及隊長立即前往處裡並通知 119消防局到場救援，經到場勸導後下樓後，因

該生自我傷害太嚴重由 119消防局強制送往基隆醫院就醫治療，晚間由母親將該生

轉往台大醫院。 

8.9月 7日 17時 00分本校學生來報北寧校門口人行道躺一位學生，值班同仁立即前查

看，經查生科系大四王*丞同學不小心跌倒右手骨折由 119消防局救護車將學生送醫

救治。 

9.9月 8日 11時 28分值班同仁巡邏時商船系學生朱*民電話報案言其母親於綜合二館

突然身體不適左邊身體失去知覺(疑似中風)立即通知 119消防局救護車到校將家長

送醫救治。 

10.9月 16日 14時 55分北寧校門口紅綠燈處發生車禍，值班同仁立即前往查看並通知

正濱派出所前來處理，經查商船系林*譽(FC8-851)與航管系傅*茜(MQF-0676)在路口

發生車禍，通知教官後續由警方處理中。 

11.9月 21日 21時 20分男二舍同學報案系工系林*霖同學身體不適全身抽蓄，值班同

仁立即通知 119消防局救護車前來江同學送醫救治。  

12.9月 21日 22時 00分本校通訊系 1A學生梅*均於籃球場打球受傷，值班同仁立即通

知 119消防局救護車前來江同學送醫救治。  

(二)遺失物品招領：共有 2件 

1.8月 13日 21時 11分基隆市民賴*龍於北寧停車場拾獲皮夾，內有現金 1000元及證

件等等，送交本隊招領。 

2.9月 23日 17時 03分本校機械系學生於機械系館前拾獲新台幣 100元，送交本隊招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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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年度節約能源措施（草案） 
 

壹、管理改善方面 

一、檢討訂定合理契約容量 

每年三月依前一年用電情形，檢視核算本校合理之契約容量。如經評估後需作調

整，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調升契約容量，所需經費依台灣電力公司公告「調整線路

補償費」計價（若契約容量調降無須付費）。 

二、檢討訂定有利的電費計價方式。 

三、每月紀錄各項能源使用量（費），並與前一年同期比較，如有用電異常增加之館樓進

行追蹤管控。 

 

貳、照明節能措施 

一、辦公區域中午休息時間關燈半小時。 

二、校區各大樓公共區域照明故障報修，優先更換為 LED 節能燈具。 

三、建議新建大樓的照明燈具，採用 LED 節能燈具。 

四、持續規畫擴充「能資源管理系統」並逐步邁向智慧化管控： 

(一)逐年規劃將各大樓中央空調納入系統管控，計有圖書館、體育館、學生活動中心及

育樂館等。 

(二)能資源管理系統建置： 

  1、107 年及 108 年建置 3 個總變電站數位總電錶及各大樓變電站數位電錶。 

  2、109年建置 2棟館舍(延平技術大樓及海空大樓)教室內空調等智慧節能管控系統

及建置 3 處總數位水表(濱海總變電站、航管大樓、海洋工程館)等。 

  3、110年持續建置其他館舍教室內空調設備隨課表控制電源開啟等智慧節能管控系

統，及用水主管線數位水表，並評估建置校區各棟館樓水塔之揚水泵浦智慧控

制，於離峰時間(用電電費較低)打水以達節省電費之目的，110年預算編列經費

324萬元。 

(三)遠期配合智慧校園推行，擬將能資源管理系統、校園各館樓電錶、監視器、消防監

測系統及防汎資訊等，整合一個監控系統平台。 

    

參、冷氣節能措施 

一、鼓勵各單位視所屬經費與冷氣機勘用狀況，逐步汰換使用逾 9 年以上之冷氣機，需採

購具節能、環保標章之冷氣機，依行政院所定最低溫僅能至 26℃。 

  二、宣導冷氣機使用期間應注意事項： 

(一)定期清洗濾網。 

(二)使用冷氣時，請配合關閉門窗，建議加裝風扇，達到節能效益。 

(三)水式冷氣機，定期清洗冷卻水塔、冷卻水管路。 

 

肆、節約用油措施 

一、首長座車及公務用車汰換優先採購油電混合車種，以減少汽油使用量。 

二、管理單位考量公務車使用效益，基隆、台北地區出差、與會如因搭乘人數較少，除敘

明特殊需求外，應依行政院頒佈車輛管理手冊規定，如有大眾運輸工具可資搭乘者，

儘量乘用大眾運輸工具，避免派用公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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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節約用水措施 

  一、各館舍洗手間水龍頭持續加裝或汰換節水器。 

  二、每 10 日抄錄校區各自來水水錶，記錄分析各水錶用水量，即時查修、汰換漏水管

路。 

 

陸、大樓電梯調控管理措施 

  一、有 2 台電梯含以上之樓館，上班時間 2 台皆開放使用，其中 1 台設定 2、3 樓不停。 

  二、每日 18 時起至翌日 7 時止僅開放 1 台以供使用。 

 

柒、事務機器設備節能措施 

  一、飲水機全校共 153 台，扣除宿舍及部分場地用 56 台餘 97 台持續實施節能停機，自每

日 22 時起至翌日 7 時止，星期日全天停機。 

二、辦公事務機器，於中午及下班後均予關機，插座拔除或關閉延長線開關，節省機器待

命電源。 

 

捌、宣導推行工作 

  一、請將各院系所實驗室負責人，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用電安全事項。 

    (二)配合推動執行本校節能措施。 

    (三)基於維護實驗室安全管控，推動執行實驗室不可留宿。 

  二、推行步行運動，3 樓以下不搭乘電梯。 

三、各辦公室桶裝飲水機於下班後關閉電源、拔出插頭。 

  四、長時間不使用(如開會、公出、午休、下班或假日等)之用電設備(如電腦、影印機

等)，應關閉主機及周邊設備電源（如延長線開關），以減少待機電力之浪費。 

  五、辦公用電腦(除伺服器外)，系統應設定於連續 10 分鐘不作業時自動進入「休眠狀

態」，監視器(螢幕)應設定於連續 10 分鐘未作業時自動關閉，下班後應確實關閉電腦

電源。 

  六、電腦及螢幕關機後再關閉長線電源（節省待機用電量）。 

  七、宣導隨手關燈、關水龍頭、冷氣設定適宜溫度（26℃以上）。 

 

玖、配合行政院頒四省（省電、省水、省油、省紙）專案計畫，減少用紙量。 

  一、影印紙採雙面列印，減少彩色影印，單面影印紙回收再利用。 

  二、利用線上電子公文。 

  三、各項會議無紙化。 

 

拾、寒暑假部分適當日期指定為教職員工彈性休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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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總務會議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本會議以校長為主席，

並由副校長、教務長、研

發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圖書暨資訊處處長、

國際長、職安中心主任、

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

共教中心主任、海洋中心

主任、各學院之推選委

員、學生代表(一人)、主

計主任、總務處各組組

長、駐警隊隊長及校長延

聘之校友代表二人組成

之。 

二、本會議以校長為主

席，並由副校長、教務

長、研發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圖書暨資

訊處處長、國際長、副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院之推選委員、學

生代表(一人)、會計主

任、總務處各組組長、

駐警隊隊長及校長延聘

之校友代表二人組成

之。 

1.因業務關係擬增加職安中心

主任為本會議委員。 

2.依組規規定將共教及海洋中

心主任明列於條文中。 

3.修改主計主任之文字。 

四、本會議每學年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四、本會議每學期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 

因近年來之案件多以專案方式

開會辦理以加速行政效率，並

為減少同仁會議次數，本會議

擬改為每年召開為原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總務會議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21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總務會議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6日海總字第 1000005707號令發布 

 

一、為提昇本校行政效率及有效處理總務重要事項，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規定，設

總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議以校長為主席，並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書暨資

訊處處長、國際長、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之推選委員、學生代表(一人)、會

計主任、總務處各組組長、駐警隊隊長及校長延聘之校友代表二人組成之。 

三、本會議各推選代表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之。 

四、本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五、本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園規劃相關事項。 

(二)總務重要事項。 

六、本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或學生列席。 

七、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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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 一 修正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總務會議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21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總務會議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6日海總字第 1000005707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10日 109學年度總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為提昇本校行政效率及有效處理總務重要事項，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規定，設

總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議以校長為主席，並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資長、

國際長、職安衛中心中心主任、馬祖行政處處長、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共教中心中

心主任、海洋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之推選委員、學生代表(二人)、主計主任、總務處

各組組長、駐警隊隊長及校長延聘之校友代表二人組成之。 

三、本會議各推選代表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之。 

四、本會議每學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五、本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園規劃相關事項。 

(二)總務重要事項。 

六、本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或學生列席。 

七、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